附件:

电力设备维修协议
委托单位：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      （简称甲方）
施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简称乙方） 
为了安全可靠的保证贵单位电力设备的正常工作，确保电网的安全运行，依照《电力法》第十九条、《供电营业规则》第六十一条及 《电力设备检修试验规程》的相关规定，经与用电客户沟通协商，本着“公平、公正、协商一致”的原则，就所需维修的电力设备签订协议如下：

一、承包范围和内容：一台低压联络柜内所有设备全部更换。
二、维修方式及价格：
１．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一致，贵用电客户电力设备维修费用为￥        元， 大写： 万 千  佰  拾  元  角。 
２．维修完毕经甲方验收，甲方验收完毕后一次性向乙方付清维修费用。
三、 乙方在维修过程中， 要严格遵守 《电力安全规程》 《电力设备检修试验规程》 ， 对被故障的低压联络柜进行修复。
4、 为了保证安全，尽量缩短维修时间，甲方电力负责人应在维修过程中给予积极配合，并指明线路名称、甲方设备名称、 回路及用电运行方式。 

5、 按照电力设备工作有关要求，工作当日电力设备的安全措施、停电、送电操作等具体工作由甲方负责实施。 

6、 乙方在工作期间，要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，以优质服务为宗旨，做好设备检测、维修工作。 

7、 电力设备经过修复后，如发现其他设备不合格，乙方必须出具真实的试验数据报告，要求甲方进行整改，测试合格后方可送电，甲方不听劝阻擅自送电，造成的一切后果均有甲方自行承担，与乙方无关。  

8、 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。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经双方签字生效。

甲方（签章）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章） ： 
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 
户名： 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                户   名：
账号：7068 5775 5304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账   号：
开户行：中国银行汕头桂花园支行             开 户 行：
纳税识别号：12440000455859313J           纳税人识别号：
